
武漢肺炎疫情期間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給假一覽表(有動態更改，立即配合更新) 

本表整理自疾病管制署資料，更新日期：109年 2月 12日 

介入措施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

對象 

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

對象 1:具中港澳旅遊史者 

對象 2: 109年 2月 10日起經中

港澳轉機入境臺灣者 

對象 1:申請赴港澳獲准者 

對象 2: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

解除隔離條件者 

方式 居家隔離 14天 居家檢疫 14天 自主健康管理 14天 

配合事項(需檢

附相關證明書

核予相關假別) 

檢具「居家隔離通知書」 檢具「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

疫通知書」 

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公務人員給假 公假 公假，惟疫情指揮中心 109年 1月

25日宣布避免前往湖北仍前往者，

屬可歸責當事人情形，不核給公假 

病假，且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績

計算。 

其他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表所稱之公務人員包含約聘僱人員、技工、工友及駕駛；本府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非編制人員比照本表辦理。 

二、公務人員有確診病例者，於隔離期間核給公假。 

三、本府所屬各級學校之教育人員，由本府教育局依教育部規定另訂之。 

 

 



 



  



 


